 
  

                                          




光华荣昌地坪施工合同

















签订日期： 2021  年 4 月 30 日           

签订地点：  黄骅市光华荣昌                              
                             

发包单位（以下简称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承包单位（以下简称乙方）： 沧州市坤元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结合本工程的实际情况和使用单位的实际要求，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第一条：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河北光华荣昌车间环氧地坪施工      。
      2、工程地点：   黄骅市开发区光华荣昌            。
      3、涂装颜色：   绿色通道，淡灰设备区，黄色划线              。
      4、工程总造价：地坪暂定4000㎡*52元/㎡=208000元，合计总价款暂定208000元  。
      5、本工程为一次性包工包料方式承包，最终面积按实测实量核算为准，以上报价含普票。
第二条：工期规定
1、本工程分段施工，每2000㎡10天工期，自 2021  年  5 月 1 日开工， 2021  年 5 月 25 日竣工，逾期交工每天支付甲方0.5%违约金。
2、如遇下列情况，工程工期相应顺延：
  （1）因气候或其它意外原因，地面出现受潮者；
  （2）因甲方原因不能如期腾出施工场地者；
  （3）施工中因停电、停水连续影响二十四小时以上，或连续间歇性停电停水三天以上者；
  （4）未按合同规定支付预付款，工程进度款而影响施工进度的。
第三条：甲、乙双方驻工地代表
甲方代表姓名：     董岗生          ；电话：                 ；
乙方代表姓名：  康宏伟       ；电话： 13180138161     ；
第四条：甲方责任
1、开工前甲方须向乙方提供施工图纸，图纸需明确标注通道、指示箭头等位置，如不明确现场安排一人配合乙方放线，并免费提供施工期间的水电。
２、甲方按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工程款项。如因付款不及时引起的工期延误、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责任，工期顺延。乙方不承担甲方拖欠工程款期间的保修责任。
3、甲方提供C25及其以上标号的基础混凝土及达到规范要求的地面平整度，并且保证基层混凝土的厚度。
4、保证施工前基层混凝土地面干燥，施工期间不得安排交叉施工。
5、施工期间甲方未经乙方同意不得擅自使用。
第五条：乙方责任
       1、乙方不得将工程转包给任何第三者；
2、施工期间，由于乙方原因造成的工程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返工或修补。
3、乙方委派的代表应直接在现场配合甲方协调工作，保证工程顺利进               行。
4、乙方施工人员应严格遵守甲方对施工现场的规定，确保安全施工。
5、遵守国家及施工地有关部门施工现场的交通及施工噪音管理规定。
第六条：工程质量检查及验收
1、乙方应按国家规定的施工规范、质量验收规范及质量验收标准施工，工程质量必须符合现行施工及验收规范要求。双方确认的工艺标准及参数作为监督及验收标准，并符合甲方要求及合同目的。
2、工程竣工后，双方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竣工验收。，不组织验收或未办理移交手续而甲方擅自使用，即视为验收合格。
第七条：材料设备供应
1、本工程为一次性包工包料方式承包。

2、乙方提供工程所需材料设备的数量、品种、规格并依据施工方案制定。
3、乙方提供的工程所需材料应符合设计规范及国家标准并附有合格证明等相关资料。
第八条：工程价款的支付及结算
1、合同总价款：¥208000元，大写：贰拾万捌仟元整（ 暂定 ）
2、合同生效后，甲方按如下约定向乙方支付工程款。
A  合同签订2日内支付总合同款的30% 。
C  施工完成2日内甲方组织验收，验收完毕同时乙方开具全额发票后3日内支付到总合同款的95%，留5%作质保金，自验收合格之日质保期一年，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坏乙方负责免费维修，当甲方提出维修要求时乙方48小时到达现场施工。一年内无质量问题，甲方支付乙方5%质保金。                                                             
第九条：保修
1.甲方在付清除质保金外的工程款之前，不享受乙方提供的保修服务；质保金到期后不能按时支付，不享受终身维修服务。
2. 第三者故意或非故意损坏、自然灾害及人力不可抗力因素损坏等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第十条：争议
甲、乙双方发生争议时，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合同终止
1．本合同属独立合同，且除附加条款外，与其他合同无任何连带责任，经双方法人盖章或签字后生效。
2．工程竣工结算，甲方支付完毕，乙方将工程交付甲方后，除有关保修条款仍然生效外，其它条款即告终止。
第十二条：补充协议
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本合同一式   叁    份，甲方  贰   份、乙方 壹   份，并自双方签字或盖章起生效。

甲    方:（章）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  方: 沧州市坤元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开户行：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通翔
园支行
帐    号： 276260122000069725               帐    号： 6232 5101 5031 6243  
税    号： 91130 98307 74986 44J              税    号：9113 0903 MA 0C GPPP 7L

                                  







